
颁发专用条件征求意见稿 

 

颁发专用条件“空客 A350‐941 型飞机方向舵往复偏转载荷情况专用条件”征求

意见稿 

编号：SC‐25‐004 (征求意见稿) 

反馈意见截止期： 

1. 概述 

服役经验和最近的调查表明，不论是否在训练中，驾驶员都可能实施一些错

误或对飞行不利的方向舵输入措施，例如脚蹬反向操作。事故和事件资料显示，

一些飞机经历了方向舵往复偏转操作，导致机体结构承受了超过限制载荷甚至有

时超过极限载荷的作用力。 

 

2. 背景 

在 2011年 3月，FAA下达任务，请航空规章制定咨询委员会（ARAC）考虑，

是否需要在 14  CFR25 部 C 分部中增加一个新的飞行机动情况，通过规定一个飞

行包线来保证飞机在方向舵往复偏转及相应的侧滑角增加时的结构承受能力；或

者考虑是否能通过其他更合适的标准来阐述这个问题，例如采用某种脚蹬特性能

以阻碍飞行员实施脚蹬反向操作。ARAC 重建了飞行操纵协调工作组(FCHWG)以

协助该任务，同时 EASA也进行了参与。FCHWG在他们最新的报告《方向舵脚蹬

灵敏度/方向舵偏转问题建议报告》（2013.11.7）中总结到，现有的 25 部没有条

款对防止无意识方向舵操纵提出要求。但是，FCHWG 认为由于防止不利输入的

方法是不可预见的，应通过一种新的设计载荷工况对不恰当的方向舵操作提出标

准要求 

详细讨论过程见 VI IP S‐12。 

 

3. 适用范围 

A350‐941 型飞机。 

 

4. 专用条件草案 

总则： 



  (1)飞机必须按本专用条件要求的方向舵操纵往复偏转载荷情况进行设计。这些载荷情况

视为极限载荷，无须采用额外的安全系数。即使如此，任何由于这些极限载荷造成的永

久性损伤不能阻碍飞机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2)设计载荷必须按 CS25.321 中的要求确定。速度范围由零度侧滑角时可能到达方向舵最

大偏度的最高空速或 VMC之中取大者，至 VC/MC并假设驾驶员作用力为 890N（200lbf）。

考虑工况时，起落架和减速板（或扰流板作为减速板）处于收起状态。若航路情况使用

了副翼（或襟副翼及其他任何作为副翼的气动力装置）和缝翼，还需考虑副翼和缝翼放

下的构型。 

(3)系统影响。在评估本机动时需考虑系统的影响。例如，电传飞机在分析中须假设飞机

处于正常控制律状态。任何用于表明这些条款验证的系统功能须遵循如下原则： 

(a)系统依据飞机飞行手册程序飞行中正常运行，系统失效时的有限制的签派也是允

许的，前提是要满足主最低设备清单（MMEL）规定，并且 MMEL 的要求与考虑方

向舵往复输入作为签派构型下的严酷事件相一致。 

(b)必须为功能损失提供合适的机组程序。若该系统功能损失不能被机组监测到，

则其损失概率（失效率乘以最大暴露周期）须小于1/1000。 

(4)失效情况。由于完整的方向舵脚蹬往复输入的概率是极低的，失效情况无须叠加本专

用条件规定的方向舵操纵往复偏转载荷。 

载荷情况要求： 

(1)专用条件(a)到(e)款为在方向舵满偏输入情况下，后续三次方向舵反复偏转再回到中立

位置。在整个俯仰操纵机动中，速度应保持合理连续。 

(2)在飞机以零偏航角作非加速飞行时，假定驾驶舱的方向舵操纵器件突然移动到受制于

操纵系统、操纵止动器和驾驶员 890N (200 lbf)的作用力的方向舵偏度。在这段话中，“突

然”是指在在人和系统局限下尽可能地快。在缺少合理分析时，初始脚蹬位移须在不超

过 0.2s 的时间内达到，全方向舵操纵偏转位移在 0.4s 的时间内达到，或者申请人可以假

设方向舵脚蹬的变化是瞬时的。 

(3)  方向舵位移需考虑由于侧滑角增大引起的额外位移，并须考虑相关的弹性影响。 



(4)到达最大过漂偏航角时马上采取方向舵脚蹬满偏反向操作。由于达到的方向舵偏度可

能被控制律、系统构架或空气载荷所限制，故该偏度可能与初始的由脚蹬反转决定的偏

度不同。对于飞机的临界阻尼响应，最大过漂偏航角可假设发生在侧滑角足够稳定的情

况下。 

(5)在反向偏转之后，一旦飞机偏航到反向过偏航角，驾驶舱方向舵操纵突然回到中立位

置。 

 

 

5. 结论 

建议颁发该专用条件。 

 

 

附：《颁发专用条件/批准豁免反馈意见表》（CAAC表 AAC‐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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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专用条件/批准豁免反馈意见表 

类别  颁布专用条件 批准豁免 

征求意见稿编号  SC‐25‐004 (征求意见稿) 

航空产品型号  空客 A350‐941型飞机 

相关的适航规章和/或环保要求 

CCAR25.601，25.671(a)，25.351 

 

意见或建议 

 

 

 

 

 

 

 

 

 

 

 

 

 

 

 

姓名:（印刷体）（签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日期： 

CAAC  表  AAC‐267（11/2012） 


